
附件1
第十一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

评选活动实施方案

为促进品学兼优的青少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第十一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以下简称“评选活动”），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评选办法

“明日科技之星”、“明日科技之星提名奖”“科技希望之星”及“评选活动”其它学生单项奖将从青少年科学论坛和青少年创造发明两个项目中产生。

二、评选途径与方法

明日科技之星、科技希望之星等奖项，根据各区县推荐上报的名单，由上海市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组委会组织专家评选。

1.区（县）评审申报

区（县）“评选活动”组委会要成立评审组，挑选品学兼优的科技特长生，加强对学生综合素质评定，要了解学生在校的各方面的表现，要有学校提供的学生成长过程详细资料；注重科技项目评选，要了解学生在研究过程中的细节，要有学生研究工作的相关证明材料。推选参加市级“评选活动”的学生必须是区级“明日科技之星”获得者，推选申报时要附市“评选活动”组委会规定的有关材料。

2.市级“评选活动”初评

专家委员会从区县推选上报的区“明日科技之星”学生中，通过与专家面对面的答辩等评价后，推荐100名上海市“明日科技之星”和“科技希望之星”的候选人。
3.科学探究实践评审

组织这100名学生参加科学探究实践评审，专家委员会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等方面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和能力测评，由专家委员会推荐30名学生参加大会论坛展示。

4.大会论坛展示

通过专家咨询、教师指导和学生实践的培育过程，学生在科技论坛上将自己完善后的科学研究成果，以多媒体的形式进行展示和交流；创造发明作品以实物展示和多媒体的形式进行交流，并将接受专家评委的答辩。由专家委员会根据以上的综合评价，评选出20名“明日科技之星”、10名“明日科技之星提名奖”、70名“科技希望之星”和若干名单项奖报“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核实后报“评选活动”组委会审核通过。
为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自主创新，推进活动深入广泛地开展，本届活动设立开放式学生论坛，组委会对成绩突出的团队和单位颁发获奖证书。 

5、总结表彰

本届评选出的“明日科技之星”和“科技希望之星”及其它奖项，将在2013年5月上海科技活动周进行总结表彰。

三、评定的依据

1.学校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定。

2.专家对学生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

3.人文精神及实践能力的测评结果。

四、申报人资格

1.2013年7月前本市在读的中学生。

2.品学兼优，并且有创造发明作品或科学研究成果。

3.中学生必须是区（县）级“明日科技之星”。

五、评选原则

1.“明日科技之星”评选特别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定，不仅对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测试，还要对学生的科学态度、人文精神和价值观等方面进行考核。

2.评选活动注重学生的研究与创作过程的评价；注重学生创新性和原创性的评审，对于剽窃别人学术成果者，一经查处，将取消参赛者的评审资格。

3.组委会在评选学生科学研究成果和创造发明作品的基础上，将严格执行科学的测评标准，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当场测试。

4.本届“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只接受个人项目，每名学生只能以一项个人项目进行申报。

5.为提高广大师生知识产权的意识，本届活动鼓励学生申请专利，学生提出申请填写表格后，经组委会盖章送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处审核。凡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并有市场前景价值的作品，专利申请后，由知识产权局给予专利方面的专项资助。

6.“明日科技之星”、“科技希望之星” 、“明日科技之星提名奖”及其它学生单项奖的评选结果，将在学校的公告栏和有关网上公示一周，以使评选活动公开、公正。

六、申报的学科范围

申报学生的研究成果和作品分12个学科申报：数学、物理学、化学、微生物学、环境科学、生物化学、医药与健康学、工程学、计算机学、动物学、植物学、地球与空间科学。

七、申报要求

1.区县申报截止时间：2013年2月23日。

2.申报资格：2012年2月以后完成的科学研究并有成果或作品的学生；曾经获奖但有突显的创新点属于二次创新的成果或作品，经学校推荐盖章后，可参加评选。

3.申报材料：

（1）所有参评学生必须提供申报表（附件2）（参评项目信息、个人信息）、研究报告或作品的相关报告电子稿一份，打印书面稿一式三份，为方便评审，另附不含学校和辅导机构名称、作者姓名、辅导教师姓名的研究报告或作品的相关报告打印书面稿一份、摘要打印书面稿一式八份（摘要应描述项目研究的基本情况，300字左右），单独装订；

（2）第十一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作者原创性声明（附件3）书面稿一份；

（3）第十一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专家推荐表（附件4）书面稿一份；

（4）第十一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区（县）推荐表（附件5）书面稿一份；

（5）区县组织机构上报《第十一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活动区（县）申报汇总表》（附件8）电子稿及打印书面稿各一份。

八、不接受申报的项目

1.申报学生的研究项目为集体项目（含曾经以集体项目形式申报其它科技竞赛的项目）。

2.申报学生的项目学科不属于本活动规定的12个学科范畴。

3.申报学生的项目与国家现行法律和法规有抵触。

4.申报学生的项目危及人类生命财产安全。

5.申报学生的项目为食品、化妆品、烟酒类、药品及医疗器械类项目。

6.申报项目为外籍在沪就读的学生。

九、区（县）审查

区（县）教育局、科委共同组成的区级“明日科技之星”评选委员会负责对本区（县）所有申报学生情况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

1.申报学生资格是否符合活动要求；

2.申报学生的申报项目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是本活动规定的不接受的申报项目，研究报告是否符合要求）；

3.申报学生的作品及资料是否属实；

4.学生汇报的多媒体PPT演讲稿上不能出现所属区（县）、学校和学生姓名；

5.确认所有上报材料的正确性。

十、评选时间安排

评选活动时间：

2012年12月至2013年5月

1.区（县）宣传发动、评审推荐  2012年12月—2013年2月21日

2.市组委会办公室材料初审      2013年2月23日

3.市级专家审查和初评          2013年3月2日—3月3日

4.科学探究实践评审            2013年3月16日

5.大会论坛展示                2013年4月6日

6.导师奖、优秀组织奖等奖项申报 2013年4月中下旬

附件2－1
第十一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
评选活动申报表

（参评项目信息）  编号：

项目类别（请打√） □科学论文  □创造发明； 有无实物 有□ 无□             区（县）
	项目名称
	

	学生姓名
	
	学校（盖章）
	

	学科分类
	□数学□物理学□化学□微生物学□环境科学□生物化学□医药与

健康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动物学□植物学□地球与空间科学

	辅导老

师姓名
	单位
	职称
	专业
	职务
	联系电话

	
	
	
	
	
	

	其他辅导者姓名
	

	项目完成所依靠的校外机构

（若没有，填“无”）
	

	简述研究项目的选题如何产生？ 该项目的创意表现在哪里？平时获取信息或查阅资料的途径或方法有哪些？你的辅导老师给予你的指导中对作品的最大启发和帮助是什么？（不得少于300字，附页）



	简述参加研究性活动或发明创造的艰辛、体会和建议。（不得少于300字，附页）



	研究性活动中如何将课堂学到的知识应用到自己的课题中？研究中运用了哪些科学方法？你在研究过程中是怎样学习科学家的科学态度及科学精神？（不得少于300字，附页）



	简述该研究的价值和进一步完善的设想（不得少于300字，附页）



	项目申报者确认事宜
	本项目是申报者于      年      月后完成的成果

项目申报者签名：

辅导教师签名（申报者没有辅导教师的可不签）：

项目申报者同意无偿提供申报项目内容，由评选组织单位进行展示并收入汇编。同时申报者本人亦有公开发表自己作品的权力。

      项目申报者（或监护人签名）：

	专利申请号与

授权日期

（没有可不填）
	申请号：               批准号：

申请人姓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登载论文的报刊及

发表日期

(没有可不填）
	登载论文的报刊名

刊登日期        年       月      日

	市组委会

评审意见
	评委会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组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本次研究成果或创造发明作品相关报告的摘要：（300字左右打印稿）编号：

1、本次上报的研究成果或创造发明作品曾经在市级以上的竞赛中获奖   （请在□中√）

 有 □    无 □ 

如有请按时间年份将2010年至2012年获奖情况分别列出。（另附页）

2、属于二次创新的研究成果或发明作品本次再申报，简要说明本次突显的创新点（另附页）


填写说明：

1、请按第十一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方案对申报材料的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2、单独装订八份摘要及一份研究成果或发明作品的相关报告，不得出现学校和辅导机构名称、作者姓名、辅导教师姓名，演讲的PPT稿上也不能出现所属区县、学校和辅导机构名称、作者姓名、辅导教师姓名。

3、如有附页请与摘要装订在一起。

附件2－2
第十一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
评选活动申报表

（个人信息）

编号：                                                      区（县）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照片

（一寸免冠）

	政治

面貌
	
	区县
	
	完成作品时所处年级
	□初中

□高中
	

	学校

全称
	              （盖章）
	班级
	
	

	学校详细地址
	                    邮编：
	

	家庭详细地址
	邮编：

	学生手机E-mail及身份证号码(若无可不填)
	

	家庭联系人
	
	学校联系人（教师）
	

	家庭电话
	
	学校联系电话
	

	家长手机
	
	学校联系人手机
	

	特长和爱好
	

	参加社团或

兴趣小组情况
	

	家庭信息
	父亲姓名
	
	学历
	

	
	工作单位
	
	职务
	

	
	母亲姓名
	
	学历
	

	
	工作单位
	
	职务
	

	
	家庭中是否有科学研究人员
	
	主要科研成果
	


附件3

第十一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
评选活动作者原创性声明
我遵守学术道德，崇尚严谨学风。在本届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中所呈交的研究成果，是本人在辅导老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已明确注明和引用的内容外，本研究成果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及成果的内容。

特此声明。


作者本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
第十一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
评选活动专家推荐表
                                              编号：

该表由两位具有教授职称的专家分别填写。内容为对学生的研究项目报告做出的评定。请您以科学家的态度对学生的研究项目做出恰当的评价。
我确认以上内容真实代表我的个人观点。
签名               日期
专家姓名                职称            电话
工作单位               电子邮件          传真
专家工作单位确认（盖章）
附件5
第十一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区县推荐表 
                                   编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政治

面貌
	
	区县
	
	完成作品时所处年级
	□初中

□高中

	学校

全称
	
	班级
	

	在校获奖情况
	

	班主任评价
	（可附页）

                 班主任签名：

	学校对学生的综合评价
	思想品德
	（可附页）



	
	学习情况
	2012学年总评情况

	
	
	学科
	成绩
	学科
	成绩

	
	
	语文
	
	化学
	

	
	
	数学
	
	计算机
	

	
	
	外语
	
	体育
	

	
	
	物理
	
	艺术（音乐、美术）
	

	
	
	总体评价
	□优  □良  □中  □合格  □不合格

	
	校长签名：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名：        

区县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盖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名：

区县教育行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6

第十一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
评选活动推荐名额分配表

	
	区    县
	申报数

	1
	黄浦区
	24 （原黄浦8、原卢湾16）

	2
	徐汇区
	30

	3
	长宁区
	14

	4
	普陀区
	6

	5
	静安区
	8

	6
	闸北区
	4

	7
	杨浦区
	30

	8
	虹口区
	4

	9
	浦东新区
	18

	10
	闵行区
	28

	11
	宝山区
	8

	12
	嘉定区
	10

	13
	松江区
	4

	14
	金山区
	6

	15
	青浦区
	4

	16
	奉贤区
	2

	17
	崇明县
	4


说明：

1、各区（县）申报数为上届获奖数200%所得，申报数上限原则上不超过30人；
2、上届获奖数不满2名（含2名）的区（县），在原基础上增加2个推荐名额；

3、凡参加市“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的学生，必须是区（县）的明日科技之星获奖者，由区（县）按以上申报数审查后推荐。

附件7

第十一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
评选活动申报项目学科分类及说明
1、数学——指形式逻辑或各种数字及代数计算的开发，以及这些原理的应用,包括微积分、几何、抽象代数、数论、统计学、复数分析、概率论等。 

2、物理学——指能量及其与物质作用的原理、理论和定律，包括固态物理、光学、声学、粒子、原子物理、原子能、等离子体、超导体、流体和气体动力学、热力学、半导体、磁学、量子学、力学、生物物理学。 

3、化学——指对物质性质和组成以及其所依从的规律的研究，包括物理化学、有机化学（不含生物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材料化学、塑料、燃料化学、杀虫剂、冶金学、土壤化学等等。 

4、微生物学——指有关微生物的生物学，包括细菌学、病毒学、原生动物学、真菌学、微生物遗传学等。 

5、环境科学——指对于（空气、水及土地资源）污染源及其控制的研究、生态学等。 

6、生物化学——指生命活动进程中的化学，包括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光合作用、血液化学、蛋白质化学、食物化学、激素等。 

7、医药与健康学——指对于人类及动物的疾病和健康的研究，包括牙科学、药理学、病理学、眼科学、营养学、公共卫生学、儿科学、皮肤学、过敏反应、语言与听力等。 

8、工程学——指技术，直接将科学原理应用于生产及实际应用的项目，包括土木工程、机械工程、航空工程、化学工程、电气工程、摄影工程、音响工程、汽车工程、船舶工程、制热与制冷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环境工程等。 

9、计算机科学——指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工程设计与开发，包括互联网技术及通信、计算机制图技术（包括人性界面），仿真/虚拟现实技术，计算科学（包括数据结构、加密技术、编码及信息理论）的等等。 

10、动物学——指对动物的研究，包括动物遗传学、鸟类学、鱼类学、爬虫学、昆虫学、动物生态学、古生物学、细胞生理学、生理节律学、畜牧学、细胞学、组织学、动物生理学、无脊椎动物神经生理学、无脊椎动物研究等。 

11、植物学——指植物生命的研究，包括农业科学、农业经济学、园艺学、林学、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植物遗传学、植物溶液培养、海藻等。 

12、地球与空间科学——包括地质学、矿物学、地貌学、海洋学、气象学、气候学、天文学、洞穴学、地震学、地理学等。 

附件8

第十一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
评选活动区（县）申报汇总表
区县    （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写日期

区县活动组委会负责人签名

	序 号
	学   校
	姓  名
	学生综合评价

（优、良、中）
	专家评审成绩

	
	
	
	
	

	
	
	
	
	

	
	
	
	
	

	
	
	
	
	

	
	
	
	
	

	
	
	
	
	

	
	
	
	
	

	
	
	
	
	

	
	
	
	
	

	
	
	
	
	

	
	
	
	
	

	
	
	
	
	


说明：

1、区县按《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名额分配表的申报数经区县活动组委会审查后推荐盖章后申报，本表和学生材料一并在2013年2月23日（星期六）前送交。

2、按专家评审成绩由高到低排列填写。

3、此申报汇总表可复印。

附件9
第十一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填表说明
一、参评项目信息——该表由学生本人填写，并由学校辅导教师审核。每个部分都必须举出具体的事例说明自己的陈述，以便评委对提供的信息做出评价。请仔细阅读本申报表各条目后，由项目申报者本人按要求填写。

二、个人信息表――该表由学生本人填写，并由学校辅导教师审核。为了确保在放假期间与学生的及时联系，请将所有的联系方式填写完整。特长和爱好、参加社团或兴趣小组情况、获奖情况各栏中可填写包括科技、文体等各方面的信息。

三、《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作者原创性声明，须作者本人签名。

四、专家推荐表——该部分由两位具有教授职称的人员分别填写（每人填写一份），并由其所在单位盖章认定。推荐专家的专业应与申报学生申报项目的学科相关，且不能是学生的研究项目导师。

五、区县推荐表——该表由学校班主任填写，校长签字，加盖校章。学校应对推荐表中思想品德评定的准确性和学习成绩的真实性负责。区县审查后填写推荐意见，签名并盖章后送报。

说明：

1.以上表格必须经学校、区（县）盖章有效，项目申报者确认事宜一栏必须由本人或监护人签字确认；

2.本次评选不接受集体项目和社会科学项目的申报；

3.“编号”一栏由市组委会办公室填写；

4.所有的原始材料、记录和创造发明作品在答辩时不能带来者将取消评审资格。申报表中一份正本必须贴照片、盖章，其它两份可盖章后复印。

抄　送：上海科普教育促进中心、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12年12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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